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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公益性、非营利性教育与

营利性教育

魏建国

［摘　要］通过考察非营利组织理论可以发现，教育公益性的理论依据在于教育的

公共物品属性以及教育领域的信息不对称。教育公益性的实现需要一系列的制度

保障，主要包括：禁止利润分配、权利配置、组织形式、税收等。教育领域也存在营利

的空间，营利性教育与非营利性教育存在本质的区别。同时，非营利性教育机构也

可依法开展商业行为，这与其公益性宗旨并不相悖。参照上述理论与实践对我国相

关立法和政策的评析表明，应坚持非营利性教育与营利性教育并重发展。

［关键词］公益性；非营利；禁止利润分配；营利性教育；非营利性教育

本文对教育公益性的理论依据进行了探讨，进而对教育公益性的实现所需

要的制度保障予以分析，同时研究了营利性教育、非营利教育机构的商业行为

等问题。最后，基于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对相关问题在我国教育实践中所具

有的意义进行了分析。

一、通过非营利组织理论考察教育公益性

教育的举办主体通常包括政府部门和私人主体。对于政府部门举办的教

育事业，基于政府部门的公共服务角色和职能，人们对其所举办教育的公益属

性没有太多质疑。因此，对教育公益性的探讨应主要集中在私人举办的教育事

业上。考察国外的相关实践，非营利组织是除政府组织、营利性商业组织、个人

和家庭之外的重要的一个社会组织，在相关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发展中扮演着极

其重要的角色。教育是非营利组织开展活动的重要领域之一。在美国，教育是

除了卫生保健之外最大的非营利部门（Ｏ’Ｎｅｉｌｌ，２００２：１３２）。本文将从非营利



２４　　　 教 育 经 济 评 论 ２０１６年

组织理论的角度来考察教育的公益性，试图将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建立在一定的

理论基础之上。

尽管在漫长的人类历史长河中，非营利组织以多种形式早已存在，但是对

于非营利组织的理论研究却比较滞后，远远落后于人们对政府组织和营利性组

织的认识（Ｈａｎｓｍａｎｎ，１９８０）。人类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等都
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非营利组织问题（Ｏ’Ｎｅｉｌｌ，２００２：３５－４６），但对这一问题
作出突出贡献的应该是经济学家。自上世纪７０年代以来，先后形成了关于非
营利组织的三大理论：政府失败理论、市场失败理论和“自愿”（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失败
理论（ＳｔｅｉｎｂｅｒｇＲｉｃｈａｒｄ，２００６）。①

（一）三大非营利组织理论

政府失败理论是由韦斯布罗德教授（Ｗｅｉｓｂｒｏｄ，１９７５，１９８８：２３－３１）提出
来的。他的核心观点是，非营利组织提供政府因得不到足够选民支持而无法提

供的公共物品。在现实中，有一些公共物品是少数人而不是大多数公民所期待

的（例如：专门化的博物馆、非商业广播和电视等）。对于这部分公共物品，商

业公司不愿意提供，认为它们不能盈利；政府因没有足够纳税人支持也无法提

供。这样，非营利组织就出现了，来满足部分公民对某些公共物品的需求。

市场失败理论，也称合同失败理论，是由汉斯曼教授（Ｈａｎｓｍａｎｎ，１９８０，
１９８７）提出来的。他认为，非营利组织的出现，是因为个人不能完全判断其所得
到的或支付的服务（例如：日间看护、家庭护理、教育、国际救济工作等），不能

根据传统的合同条款来监督服务提供者。因为这种“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在

无法确定服务的数量和质量的时候，市场主体就会利用这一优势，作出损害消

费者利益的行为。这样，人们就被吸引到没有或很少有动力去缩减成本、降低

服务质量、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服务提供者。不能分配利润的非营利组织（包括

政府）就提供了一个“更加值得信赖”的选择。

针对政府失败理论和市场失败理论存在的问题，萨拉蒙教授提出了“自

愿”失败理论（Ｓａｌａｍｏｎ，１９８７）。他指出，两种理论和非营利组织历史发展的实
际并不相符合。② 萨拉蒙教授认为，两种非营利组织理论用市场和政府的失败

来解释非营利部门的存在，非营利部门被看成是派生的和第二位的，只是填补

①

②

值得指出的是，这三大理论都是由美国学者提出的。尽管这些理论不一定完全适

合其他国家的特殊情况，但考虑到美国是世界上非营利部门最为发达的国家，相关理论对

其他国家应具有一定的参考作用和解释能力。

在这里，萨拉蒙教授还批评了福利国家理论。他认为，福利国家理论的核心问题

是，没有区分政府作为资金提供者和服务提供者的角色；福利国家理论强调政府的扩张，也

不能解释非营利组织发展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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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系统所不足的部分。他提出，应改变把非营利部门仅仅作为回应市场和政

府失败的做法，而是把其作为提供公共（集体）物品的首要机制。在这一理论

下，政府被认为是补充机构。补充机构只有在“自愿”部门（非营利部门）失败

或存在缺点的情况下才需要。政府行为只有在矫正“自愿”失败的情况下才是

适当的。基于这种观点，政府支持非营利部门，构建政府 －非营利部门伙伴关
系是政府回应“自愿”失败时的最佳形式。萨拉蒙教授认为，他的理论和政府

与非营利部门关系的历史发展更加一致。他总结了四种“自愿”失败的情形①。

基于这些“自愿”失败，他倡导非营利组织与政府部门之间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政府为非营利组织提供资金，而由非营利组织提供服务。

（二）对教育公益性的思考

上文提到的关于非营利组织的三大理论从不同的角度解释了非营利组织

存在的理论依据。尽管各个理论关注的角度有所不同，但是都与包括教育在内

的非营利部门的公益性不无关系。政府失败理论从政府实际运作的局限性角

度论证非营利组织提供公共物品的必要性，而“自愿”失败理论则从非营利组

织提供公共物品存在一些困难和缺点而需要政府提供相应帮助的角度论证非

营利组织提供公共物品的必要性。虽然两种理论关注的方向有所不同，但是都

是基于公共物品（集体物品）来展开论述的，这样，就把他们的理论奠基于庇古

（Ａ．Ｃ．Ｐｉｇｕ）和萨缪尔森（Ｐ．Ａ．Ｓａｍｕｅｌｓｏｎ）等人开创的公共物品理论之上，从
而让我们认识教育等事业的公益性有了更加深厚的理论基础。应该说，所提供

服务的公共物品属性直接决定了相关非营利事业的公益性。我们再观察现实

中的教育，教育收益并不完全归于受教育者，教育收益除了私人收益，还有社会

收益。教育的这种社会收益使其成为一种（准）公共物品。这和前述两种理论

对非营利组织所提供服务的认识是一致的。

从非营利组织的市场失败理论也可以推出教育的公益性。市场失败理论

和政府失败理论、“自愿”失败理论并不矛盾，考虑到公共物品的存在其实也是

市场失败的一种形式，可以认为，后者是建立在前者基础之上的。汉斯曼教授

的政府失败理论或合同失败理论特别强调了信息不对称问题。在信息不对称

的情形下，由于在服务质量、数量等方面的信息限制，消费者往往放弃单纯追求

① 具体包括：（１）慈善不足（ＰｈｉｌａｎｔｈｒｏｐｉｃＩｎ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主要是指资金不足。比如，
经济的波动会影响慈善捐赠行为。（２）慈善自我中心主义（Ｐｈｉｌａｎｔｈｒｏｐｉｃ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ｉｓｍ）。主
要是指非营利组织倾向于关注社会亚群体（种族、地理区域、意识形态等），使得在一些情况

下重复提供，而在其他一些情况下则提供不足。（３）慈善家长主义（ＰｈｉｌａｎｔｈｒｏｐｉｃＰａｔｅｒｎａｌ
ｉｓｍ）。主要是指被富人过度控制。（４）慈善非职业（ＰｈｉｌａｎｔｈｒｏｐｉｃＡｍａｔｅｕｒｉｓｍ）。是指非营利
组织倾向于依靠没有资格证书的非专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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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的私人商业组织，而求助于非利润最大化、追求社会利益的非营利组织和

政府，从而获得“更加值得信赖”的感觉。这里，汉斯曼教授认为在克服非对称

信息方面，非营利组织扮演着和政府同样的功能①，而与单纯追求私人利益的

私人商业组织不同。这样，也就让我们认识到非营利组织所从事事业的公益

性。而信息不对称是教育领域存在的普遍问题，对于教育质量的评估是教育研

究中的一个永恒难题。

二、教育公益性的制度保障

上文从非营利组织理论角度考察了教育的公益性。值得注意的是，正如政

府提供公共物品离不开税收、组织等制度保障一样，教育公益性也离不开一定

的制度保障，教育公益性不是自动实现的。概而言之，教育公益性的制度保障

主要包括：禁止利润分配、权利配置、组织形式、税收等。

（一）禁止利润分配

上文从非营利组织理论角度考察教育的公益性，但是并没有给非营利组织

下一个定义。需要指出的是，禁止利润分配是非营利组织的首要特征。所谓

“非营利”就是禁止将其赚得的任何利润分配给其他组织和个人。所有的剩余

利润必须保留并被用于支持非营利组织所提供的各项服务。同时，非营利组织

并不被禁止盈利。事实上，许多非营利组织通常有年度会计盈余（Ｈａｎｓｍａｎｎ，
１９９６：２２８）。

禁止利润分配是上述三大非营利组织理论讨论非营利组织的重要前提②，

①

②

值得指出的是，韦斯布罗德教授认为，汉斯曼教授仅解释了相关服务不能由市场提

供的原因，而没有解决为什么是由非营利组织而不是政府提供相关服务，在非营利组织与

政府之间没有进行区分，似乎认为二者之间是替代关系；而韦斯布罗德教授的政府失败理

论认为，二者之间不是替代（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关系，而是互补（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关系（Ｗｅｉｓｂｒｏｄ，
１９８８：２２３）。从萨拉蒙教授的“自愿”失败理论也可以看出，二者之间是互补关系，而不是替
代关系。

韦斯布罗德教授在其著作中指出，非营利这一术语具有许多含义，而他所强调的一

点是，对组织分配利润的限制。非营利组织这种组织形式的本质是该组织不能将利润向任

何与其有关系的人进行分配。和这一限制相关联的是，将给其提供税收和补贴方面的优惠

（Ｗｅｉｓｂｒｏｄ，１９８８：１）。汉斯曼教授在其关于非营利组织的经典论文中将禁止利润分配（Ｎｏｎ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界定为非营利组织区别于营利性组织的本质特征（Ｈａｎｓｍａｎｎ，１９８０）。
萨拉蒙教授在国际比较研究中首创的关于非营利组织的“结构 －运作”（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Ｏｐｅｒａ
ｔｉｏｎａｌ）定义中，不强调该类组织的目的或收入来源，而是关注其基本结构和运作。他总结了
非营利组织的五大特征。其中，不进行利润分配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ＳａｌａｍｏｎａｎｄＡｎ
ｈｅｉｅｒ，１９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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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世界上许多国家非营利组织相关法律制度的重要规定（ＳａｌａｍｏｎａｎｄＡｎ
ｈｅｉｅｒ，１９９７）。这也是对私立非营利教育机构的具体制度要求。禁止利润分配
制度安排旨在防止非营利组织象私人商业组织一样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是把组

织的发展目标定位于社会服务上。

（二）权利配置

禁止利润分配也与非营利组织的权利配置相联系。一般的私人商业组织，

最典型的如股份有限公司，由股东对公司的股份享有股权，股东凭借股权对公

司享有一系列权利，如要求利润分配的权利。而在实行“禁止利润分配”的非

营利组织中没有“股东”这样的角色，也就没有股权这样的概念，没有向非营利

组织要求“利润分配”的主体。在经济学术语中，股份公司是由股东“所有”的，

而非营利组织没有“所有者”，没有人对非营利组织的控制和剩余利润拥有份

额①（Ｈａｎｓｍａｎｎ，１９９６：２２８）。这种权利配置有利于非营利组织实现其目的，改

变了私人商业公司利润最大化的激励机制，将会克服严重损害顾客利益的逆向

选择和机会主义行为。同时，没有“所有者”的非营利组织可以给捐赠者给予

更大的信心（Ｈａｎｓｍａｎｎ，１９９６：２４５）。

（三）组织形式

禁止利润分配、权利配置和一定的组织形式又是密切相关的。关于非营利

组织的组织形式，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做法有所不同。在英美法系，以美国

为例，设立非营利组织一般可采取非营利公司（Ｎｏｎｐｒｏｆｉｔ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和公益信

托②（ＣｈａｒｉｔａｂｌｅＴｒｕｓｔ）两种形式。无论是公益信托的董事（Ｔｒｕｓｔｅｅ）还是非营利

公司的主管（Ｄｉｒｅｃｔｏｒ），都对他们所管理的实体负有法律上的忠实义务（Ｄｕｔｙｏｆ

Ｌｏｙａｌｔｙ）和注意义务（ＤｕｔｙｏｆＣａｒｅ）（Ｂｒｏｄｙ，２００６）。这些义务要求有助于非营

利组织实现其公益目的。

在大陆法系，设立非营利组织则一般采取财团法人形式。将法人分为财团

法人和社团法人是大陆法系民法法人分类的一个重要做法③。两种法人的差

别在于各自成立基础的不同。社团法人以所谓的“社员”（如股份公司的股东）

为成立基础，强调该类法人是“人的集合体”，营利性社团法人的社员在法人成

①

②

③

根据法学术语，股东对公司享有股权。经济学意义上的对公司的“所有”其实是通

过股权对公司实现的一系列影响，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所有权”。

作为私立非营利大学的斯坦福大学在其简介中提道，该校是一个根据加州法律享

有法人权利的信托。

这是《德国民法典》所开创的传统，被瑞士、日本和我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民法

所采纳。我国民事立法尚没有规定这一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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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后享有利润分配权。而财团法人以捐赠人的财产为成立基础，是“财产的集

合体”，法人成立后，捐赠人不享有利润分配权。两类法人的目的也截然不同，

前者多以营利为目的，为股东等社员谋取最大利益；后者以非营利为目的，旨在

从事各类社会事业，服务于公共利益。

以我国台湾地区为例，根据“私立学校法”第２、９、７４条的相关规定，设立

各级、各类私立学校，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应有学校财团法人（下文称学校法

人）提出申请。而自然人、法人打算设立私立学校的，须向法人主管机关申请

许可，捐资成立学校法人。值得注意的是，学校法人解散清算后，其剩余财产不

能由自然人或以营利为目的的团体取得，应按照如下顺序决定归属：（１）根据

捐助章程规定处理。（２）根据董事会决议，并报经法人主管机构核定后，捐赠

给公立学校、其他私立学校的学校法人，或办理教育、文化、社会福利事业的财

团法人。（３）归属于学校法人所在地的直辖市、（市）。但不动产归属于不动产

所在地的直辖市、县（市）。政府运用以上学校法人剩余财产时，以办理教育、

文化、社会福利事项为限。由此可以看出，对清算剩余财产的处理，财团法人和

社团法人是完全不同的，在社团法人的情况下，剩余财产多由股东等社员按投

资比例取得。对于财团法人的这一制度安排也有助于实现其公益目的。

（四）收入来源与税收

无论是营利性组织还是非营利组织，开展业务活动都要以一定的资金为基

础。和非营利组织的公益性相适应，慈善捐赠构成其收入来源的重要组成部

分。但是，和其所开展的业务活动相比，慈善捐赠是远远不够的，因此，非营利

组织通常通过服务收费获得收入，如私立非营利教育机构收取学费。此外，政

府支持也是非营利组织收入的重要来源。政府对非营利组织的支持和前文所

讨论的非营利组织的公益性密切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而言，非营利组织是在

“替”政府做事，所以，政府对非营利组织予以一定的支持也就顺理成章了。特

别是从资本形成（Ｃａｐｉｔａｌ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的角度而言，非营利组织和商业公司相比

天然处于劣势。非营利组织没有股东，不能通过发行股份募集资本，只能通过

借债的方式获得资本，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非营利组织的发展能力。为了

克服这一弱点，政府特别豁免非营利组织缴纳所得税（Ｈａｎｓｍａｎｎ，１９８１）。此

外，为了鼓励个人和组织向非营利组织提供捐赠，则规定了税收扣除（ＴａｘＤｅ

ｄｕｃｔｉｏｎ）优惠制度。

通过税收支持非营利组织发展是世界上很多国家的通常做法。以非营利

组织最为发达的美国为例，各级政府都对非营利组织提供各种税收优惠。就联

邦层次而言，根据《国内收入法典》的相关规定，主要提供两类税收优惠：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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豁免公司所得税①。二是税收扣除，即向其进行捐赠的个人或公司可以在缴纳

个人所得税或公司所得税计算应纳税额时就捐赠部分主张扣除；对于遗产和赠

与税也享受类似的扣除优惠②。除了这两项主要的税收优惠外，还享受豁免联

邦失业税、联邦赌博税等优惠。此外，在发行免税债券、退休计划、邮递费用、破

产、反垄断等方面都享有特殊待遇。在州层次，通常享有豁免销售税、公司所得

税、财产税等税收优惠（ＢｒｏｄｙａｎｄＣｏｒｄｅｓ，２００６；Ｓｉｍｏ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６；Ｈａｎｓ

ｍａｎｎ，１９９６：２４４）。

三、营利性教育

上文从非营利组织理论角度考察了教育公益性，并探讨了相应的制度保障

问题。这里需要提出的问题是，是不是所有的教育都具有公益性，教育领域有

没有营利（Ｆｏｒｐｒｏｆｉｔ）的空间？从理论方面探讨，在一定的情况下，如教育私人
收益率上升和人口结构变化所导致的市场需求增加、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教育模

式的转变等（ＴｉｅｒｎｅｙａｎｄＨｅｎｔｓｃｈｋｅ，２００７：２８－４８），有些教育服务可能会成为
私人物品；教育服务的标准化，加上和就业市场的紧密结合策略，使得教育领域

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得以克服，这样，营利性教育就有可能成为现实。而对

这一问题最有力的回答还是教育实践。从历史上考察，营利性教育在古希腊黄

金时代就已存在。在中世纪被消灭，而在文艺复兴早期又重新出现。１５世纪
晚期以来，营利性高等教育继续发展。在１９世纪，组织良好的营利性职业学校
在美国建立，同时营利性教育成为高等教育的一种重要形式（ＣｏｌｅｍａｎａｎｄＶｅｄ
ｄｅｒ，２００８）。

关于当代的实践，根据学者们的考察，营利性教育在美国、拉丁美洲、欧洲

和亚洲的一些国家普遍存在③（Ｌｅｖｙ，１９８７）。以全世界最为发达的美国高等
教育系统为例，私立营利性教育与公立教育、私立非营利性教育三分天下占其

一。自从１９７６年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开始追踪营利性教育入学人数以来，
营利性高等教育经历了指数式的发展。营利性高等教育入学人数在上世纪９０
年代中期开始加速，并维持快速增长速度直到现在。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学年度，美国

①

②

③

值得注意的是，斯坦福大学在其简介中提道，该大学是《国内收入法典》５０１（ｃ）（３）
部分所认可的免税实体。

《国内收入法典》规定享有这些税收优惠的须是所谓的慈善组织（ＣｈａｒｉｔａｂｌｅＯｒｇａｎｉ
ｚａｔｉｏｎ），这些组织不能分配利润，应以公益（ＰｕｂｌｉｃＢｅｎｅｆｉｔ）为目的。其内涵和本文所讨论的
非营利组织是一致的。

在巴西等国存在表面上具有非营利法律地位但事实上是营利性教育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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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超过６７００个高等教育机构，其中有大约２９００个是营利性学校；营利性学校
占到所有机构数的４０％，其招收学生占到所有学生的９．２％（Ｂｅｎｎｅｔｔｅｔａｌ．，
２０１０）。营利性高等教育机构提供各个层次的教育，在２００５年，在各个层次的
注册学生人数占比为：在少于两年制教育层次，占到８３．０８％；在两年制大学生
层次，占到５．７７％；在四年制大学生层次，占到６．９３％；在研究生层次，占到８．
２０％（ＣｏｌｅｍａｎａｎｄＶｅｄｄｅｒ，２００８）。①

值得指出的是，上世纪９０年代营利性高等教育的加速发展部分源于华尔
街对营利性教育的兴趣。从此，美国营利性高等教育机构多由公众持股拥有并

经营，使之完全不同于过去由家庭拥有的营利性大学。１９９１年只有一所可授
予学位、经认证的、在证券市场上市的营利性后中等教育机构。１９９９年在教育
行业有超过７０家公众持股公司（Ｒｕｃｈ，２００１：５１，６３）。② 当许多公立大学和
私立非营利大学陷入财政困境的时候，大多数营利性高等教育机构则在财政上

非常成功。大多数大型营利性高等教育机构的股票都在美国主要的证券市场

上交易。２００９年底，１２个最大教育公司的市值为３０６亿美元。仿照标准 ＆普
尔５００指数，一研究机构构建了一个包括１２个最大的教育公司的营利性高等
教育股票交易指数。从 １９９６年 ６月到 ２００９年 １２月，该指数的增长超过
７００％，而同期标准＆普尔５００指数仅增长了５６％。③ 与成功的资本收益相适
应，在提供的教育服务方面，营利性高等教育也有其特色。它们聚焦于那些具

有可测量技能产出、更可能通过学生成本 －收益考量的教育项目，主要强调学
生获得能直接在劳动力市场实现增值的技能（Ｂｅｎｎｅｔｔｅｔａｌ．，２０１０）。与此同
时，营利性高等教育机构在营销方面的支出大约占到其收入的１５％（Ｔｉｅｒｎｅｙ
ａｎｄＨｅｎｔｓｃｈｋｅ，２００７：６１）。

需要强调的是，上文提到的公众持股式的营利性高等教育是名副其实的营

利性教育，可以说，和其他营利性产业没有什么区别，而与非营利的公立教育和

私立教育截然不同。除了利润分配方面的差别外，非营利性高等教育与营利性

高等教育还有如下主要区别（Ｒｕｃｈ，２００１：１０－２１；ＴｉｅｒｎｅｙａｎｄＨｅｎｔｓｃｈｋｅ，２００７：
６５－８９）：（１）免税与纳税。对非营利大学实行免税，同时还给予其他税收优

①

②

③

以全日制当量学生（ＦＴＥ）计算。
关于美国营利性高等教育的发展，联邦层面的支持主要体现在１９７２年和１９９８年

两次《高等教育法》修订中。１９７２年的修订授予了在营利性高等教育机构接受教育学生有
权享受联邦学生资助项目的资格，１９９８年的修订则将营利性高等教育纳入正式高等教育的
范畴。

近年来，营利性高等教育行业也存在招生广告误导学生、毕业生助学贷款违约率偏

高等问题。如何进一步有效规范营利性高等教育是奥巴马政府教育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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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非营利性大学，包括公立和大多数私立大学，获得财政补贴以支持它们的

运转。营利性大学没有获得财政补贴①，相反，它们承担很重的税收负担，和普

通商业公司一样纳税。（２）捐赠者与投资者。非营利性大学有捐赠者，而营利
性大学有投资者。捐赠收入构成非营利性大学收入的重要来源。而对于营利

性大学而言，和“捐赠”相对应的概念是“股票购买”。（３）捐赠基金与私人投资
资本。捐赠的收入累积形成捐赠基金，而股票购买资金构成私人投资资本。二

者都构成大学的长期清偿能力和投资收入的财政基础。非营利性大学和其他

个人和组织投资者一样，将捐赠基金的全部或一部分投资到证券市场。当这些

投资获得红利后，非营利性大学将其中一部分返回到捐赠基金。当营利性大学

获得投资红利后，他们会将一部分返回给投资者———股票持有者。（４）利益相
关者驱动模式与股东驱动模式。股东驱动模式比利益相关者驱动模式更为简

单。股东所要求的东西是同质的，即投资回报。为了确保私人投资资本的持续

注入，营利性大学必须证明其能带来投资回报的能力。股东驱动模式的另外一

个有意思的特征是雇员持股。雇员、系主任、校长等工作人员都拥有本学校的

股票。与此相反，非营利性大学没有股东，有很多利益相关者。利益相关者

（学生及其家长、教职员工、管理者、董事、校友、捐赠者、雇主、认证机构、社区

领导、政府机构）拥有不同的，有时甚至是不兼容的利益和关注点。（５）合作治
理与传统管理。合作治理在非营利性大学中根深蒂固。营利性大学的教师没

有永久性职位，这就改变了雇主与雇员之间的平衡。营利性大学的治理结构植

根于传统的公司治理模式。雇主和雇员的界限是非常清晰的。而在非营利性

大学，则有意模糊他们之间的界限。（６）追求声望与追求利润。两者的目标和
使命是完全不同的。

四、非营利教育机构的商业行为与教育公益性

上文讨论了教育领域举办营利性教育机构的可能性，那么，如何理解非营

利教育机构的商业行为，这种商业行为是否与其所秉持的教育公益性相矛盾？

从理论方面分析，对于非营利教育机构的商业行为，应该和市场上的其他商业

行为同样对待，应该征收相应的税收，该机构享受的相关税收优惠政策应该不

适用于这些商业行为。与此同时，通过这些商业行为所产生的收益仍被用于该

非营利教育机构的运转，仍然坚持禁止利润分配的原则。因此，这些行为并不

影响其非营利组织的地位，与其公益性目标并不相悖。

① 从学生资助的角度而言，营利性教育机构还是间接获得了政府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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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国的实践来看，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开始，在知识经济、信息经济迅

速发展的大背景下，一些非营利大学面临联邦和州政府拨款缩减、成本上升、对

优秀生源的竞争加剧、对大学排名的逐渐关注、政府机构对于更多责任的要求

等各种压力，加上营利性高等教育公司成功的启示，开始纷纷举办营利性分校

（ＦｏｒｐｒｏｆｉｔＳｕｂｓｉｄｉａｒｙ）。纽约大学、马里兰大学、内布拉斯加大学、天普大学、印
地安那大学管理学院、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杜克大学商学院、巴布森学

院、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等在这段时间都举办了营利性高等教育机构（Ｂｌｅａｋ，
２００５：１５，１５３－１５４）。① 有的营利性分校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根据２０１０
年的有关报道，康奈尔大学设立的营利性分校已实现连续五年盈利，在２６个证
书项目注册的学生达到创记录的１０６１１人（Ｓｔｅｉｎ，２０１０）。值得指出的是，除了
自筹资金外，举办这些营利性高等教育机构的资本多通过学校以外的私人资本

市场筹集，因此也就引入了私人投资者。和上文提到的营利性高等教育机构的

股东一样，这些私人投资者的目的主要是追求市场利润。也就是说，这些营利

性分校的运作模式和上文所提到的营利性高等教育机构没有根本的区别。②

在税收地位方面，原则上，这些营利性分校和上文所提到的营利性高等教

育公司是一样的。如果非营利大学和营利性分校能够维持独立的法律地位，那

么营利性分校将根据正常的公司所得税率缴税。与此同时，非营利大学从其所

设立的营利性分校所获得的股息、红利等投资回报不构成该大学的应税所得，

予以免税。③

五、对我国相关法律和政策的若干思考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因所提供服务的公共物品属性和信息不对称

的存在，教育公益性具有其理论基础；同时，禁止利润分配等措施保证了教育公

益性的实现，禁止利润分配也是判断公益性的一条重要操作性标准；但是，并不

是所有的教育事业都具有公益性，教育领域存在营利的空间，教育领域可以举

①

②

③

值得注意的是，就美国的实践而言，除教育之外的其他非营利组织也往往举办营利

性子公司（ＦｏｒＰｒｏｆｉｔＳｕｂｓｉｄｉａｒｙ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ｓ）（Ｗｅｉｓｂｒｏｄ，１９８８：２；ＭｃＧｏｖｅｒｎ，１９８９）。
除了在教学方面举办营利性分校外，在科研方面，非营利大学和产业界往往合作举

办合作研究中心和科研合资公司（ＧｕｍｐｏｒｔａｎｄＳｎｙｄｍａｎ，２００６）。
根据《国内收入法典》的相关规定，对于有免税资格的非营利组织从事的“非相关

业务”，需要依法缴纳“非相关业务所得税”（Ｕｎｒｅｌａｔｅｄ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ＩｎｃｏｍｅＴａｘ）。而股息、红利
等投资收益被认为是“消极”（Ｐａｓｓｉｖｅ）收入，不被纳入应税所得的范围。非相关业务收入为
积极（Ａｃｔｉｖｅ）收入，应纳入应税所得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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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营利性教育公司；非营利教育机构也可以依法参与商业行为，这与其公益性

宗旨并不相悖。基于这些认识，下文将对我国的相关法律和政策予以评析。

（一）对我国相关法律和政策的评析

１．《教育法》与教育公益性
《教育法》是调整教育领域社会关系的基本法律，对教育公益性的界定应

首先从该法的相关规定中去寻找。在该法总则中并没有关于教育公益性的明

确规定。与此有些相关的是第８条，即教育活动必须符合国家和社会公共利
益。但从该条推不出教育公益性，因为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任何活动

都须“符合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教育自然不能例外。２０１５年修订前的《教育
法》和教育公益性直接相关的法条是第２５条，该条明确提到“不得以营利为目
的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从这一条文可以看出，原《教育法》所调整的应

该是非营利公益性教育事业，即营利性教育在原《教育法》中没有存在的空间。

２０１５年修订的《教育法》删除了“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
构”，增加规定“以财政性经费、捐赠资产举办或者参与举办的学校及其他教育

机构不得设立为营利性组织”。这表明，新修订的《教育法》已经承认了营利性

教育的地位。

２．《高等教育法》与教育公益性
１９９８年通过的《高等教育法》第２４条规定：“设立高等学校，应当符合国家

高等教育发展规划，符合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不得以营利为目的。”而于

２０１５年与《教育法》同时修改的《高等教育法》则删除了“不得以营利为目的”
的规定。这样，新修改的《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就在法律层面明确解除了

对营利性教育的限制，而为非营利教育的清晰定位创造了条件。

３．《民办教育促进法》与教育公益性
在《民办教育促进法》起草期间，关于公益性、营利非营利的问题争论得异

常激烈。最后妥协产生了一个不伦不类的东西。首先，该法第３条认定，民办
教育事业属于公益性事业，是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而在该法第５１
条又规定，民办学校在扣除办学成本、预留发展基金以及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提

取其他的必需的费用后，出资人可以从办学结余中取得合理回报。这里用“合

理回报”回避了《教育法》关于“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

的规定。其实，从内涵上分析，凭借股权投资所取得的股息、红利回报，凭借债

权投资所取得的利息回报，在法律上而言都是“合理”回报。如果是“不合理”

的回报，那法律是不可能保护的。所以，取得“合理回报”就是取得投资回报，

而取得投资回报，就是取得利润分配，就是典型的营利，这和举办企业取得投资

回报没有什么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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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民办教育促进法》认为教育都应该是公益性的，而公益性与是否营

利没有关系。① 这就造成了严重的理论混乱，并延续到相应的制度设计中。一

方面民办学校举办者根据“合理回报”取得投资收益，另一方面民办学校又根

据“公益性”享受税收优惠在内的各项政策优惠。很显然，这对投资于其他产

业的投资者是不公平的。事实上，所谓要求“合理回报”的民办教育就是上文

所提到的营利性教育②。

４．《独立学院设置与管理办法》与教育公益性
《独立学院设置与管理办法》延续了《民办教育促进法》的处理方式，即认

为公益性与营利与否没有关系。该办法第３条规定：独立学院是民办高等教育
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公益性事业。第４条规定：独立学院及其举办者应当遵
守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有关规定，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

方向和教育公益性原则。第４３条规定：独立学院在扣除办学成本、预留发展基
金以及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提取其他必需的费用后，出资人可以从办学结余中取

得合理回报。而《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第６条明确规定：参与举办民办
学校的公办学校依法享有举办者权益，依法履行国有资产的管理义务，防止国

有资产流失。上述规定充分说明独立学院就是公办学校引进私人资本举办的

营利性教育机构，和上文提到的美国非营利大学所举办的营利性分校在本质上

是一样的。

５．《中外合作办学条例》与教育公益性
《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关于这一问题的处理和前述规定基本一致，但是显

得更为隐晦。其第３条仍然明确：中外合作办学属于公益性事业，是中国教育
事业的组成部分。同时，该条例没有明确所谓的“合理回报”，对于中外合作办

学者是否能够取得投资回报语焉不详。但是，通过其他法条可以推知，中外合

作办学其实也是取得投资回报的营利性教育。其第１０条规定：中外合作办学
者可以用资金、实物、土地使用权、知识产权以及其他财产作为办学投入。从办

学“投入”的表述就可以看出是投资办学，而不是捐资办学。

６．《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与教育公益性
作为指导未来１０年教育事业的重要政策文件《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

①

②

值得注意的是，《民办教育促进法》第６６条规定，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
经营性的民办培训机构的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

对于不要求“合理回报”的民办学校也不能简单地认为就是非营利性教育。前面

的分析表明，非营利性教育和一定的组织形式是联系在一起的。而根据《民办教育促进

法》，要求“合理回报”和不要求“合理回报”的民办学校在组织形式上并没有区别，区别仅在

于当事人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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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仍然延续了这种公益性与营利不矛盾的认识。
其中提道：坚持教育的公益性和普惠性，保障公民依法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

会。鼓励出资、捐资办学，促进社会力量以独立举办、共同举办等多种形式兴办

教育。完善独立学院管理和运行机制。

７．《公益事业捐赠法》和相关税法规定与教育公益性
上文提到的法律和政策文件都没有很好解决公益性与营利非营利的关系

问题。其实，早在１９９９年通过的《公益事业捐赠法》对这一问题已作了回答。
其明确规定非营利是公益性的核心特征之一，是重要的操作性判断标准。根据

该法第３条的规定，其所称公益事业是指非营利的下列事项：……（２）教育、科
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４）促进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其他社会公共和福
利事业。从这一规定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教育公益性与非营利的关系，非营利

是判断公益性的重要前提条件，并不是所有的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等事

业都是公益事业。

值得注意的是，《公益事业捐赠法》关于公益事业的界定也得到相关税法

规定的认可。《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民政部关于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有关

问题的通知》明确规定，其所称的用于公益事业的捐赠支出，是指《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规定的向公益事业的捐赠支出。《财政部、国家税务总

局关于教育税收政策的通知》在规定有关教育的关税和进口环节税收优惠时，

也强调“不以营利为目的”。具体而言，对教育部承认学历的大专以上全日制

高等院校以及财政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其他学校，不以营利为目的，

在合理数量范围内的进口国内不能生产的科学研究和教学用品，直接用于科学

研究或教学的，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不包括国家明令不

予减免进口税的２０种商品）。《企业所得税法》也规定，符合条件的非营利组
织的收入为免税收入，强调“非营利”。

（二）应坚持非营利性教育与营利性教育并重发展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相关教育法律法规和政策对教育公益性

与营利非营利的规定和国外的非营利组织理论与实践大异其趣。这种模糊的

处理方式既不利于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也影响到整个法律体系的协调。同样

的法律术语在不同的规范性文件中含义不同，造成理解上的混乱，不利于相关

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实施。

对于未来我国民办教育的发展，首先应该正确认识教育公益性，以是否营

利，更具体地说，以是否分配利润，作为判断是否为公益性教育事业的前提标

准。其次应该坚持非营利性教育和营利性教育并重发展的原则。并不是所有

的教育事业都是公益事业，可以有非营利的公益教育事业，也可以有营利性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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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事业。２０１５年修订的《教育法》已经删除了“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举办学校及
其他教育机构”的条款，承认了营利性教育的地位；未来应该进一步删除《民办

教育促进法》、《独立学院设置与管理办法》、《中外合作办学条例》等规范性文

件关于“公益性”的相关规定。在此基础上，按照非营利性教育和营利性教育

进行与之相对应的系统的制度设计。《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虽然没有解决教育公益性的界定问题，但是明确提出要“积
极探索营利性和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分类管理”。这为今后民办教育的发展指

明了方向。值得注意的是，光分类“管理”是远远不够的，而是要区分营利性和

非营利进行系统的制度设计。综观国际实践，两类教育在具体的制度设计方面

有着很大的不同。对于非营利性教育而言，应坚持禁止利润分配，借鉴大陆法

系财团法人组织形式，给予免税在内的一系列政策优惠。此外，国家应该将支

持非营利教育事业作为重要的教育改革创新来对待。我国当前的教育、特别是

高等教育，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创新不足，竞争机制缺

乏。国家应该通过一系列措施鼓励、扶持一批民办非营利大学，让这些大学给

公办高校带来竞争压力，从而为我国整个高教系统带来新的活力。可喜的是，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提出，对具备学士、硕
士和博士学位授予单位条件的民办学校，按规定程序予以审批。这为实现前面

提出的设想提供了可能。

对于营利性教育，则应摈弃教育公益性原则对该类教育发展所带来的种种

束缚，原则上应将其视同于商业公司，依法保护举办者的投资回报权；应支持有

条件的营利性教育机构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的相关规定到证券市场去发

行和交易股票，募集资本扩大其办学规模。使得营利性教育一方面可以满足多

层次、多样化的教育需求，为教育系统适当引入市场机制；另外一方面也可为私

人资本投资提供有效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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